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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偉建 

  憲法和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一國兩制”

的實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制度化就是設立特別行政區，法律化就是制定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以中國憲法為依據。第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落實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既離不開中國憲法，也要以基本法為治澳

的法律依據。 

一、憲法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法律基礎 

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實行的“一國兩制”，設立特別行政區，是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依據憲法的規定，行使國家主權，進行行政區劃的結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指出，根據

憲法第 31 條和第 62 條 13 項的規定，決定自 1999年 12 月 20 日起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分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可以看出： 

（一）憲法第 31 條是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合憲性依據 

憲法第 30 條和第 31 條是國家行政區劃的法律依據。憲法第 30 條規定了中國的

行政區劃的一般制度，包括普通行政區、民族區域自治區。憲法第 31 條是中國行政區



  

劃制度的特殊規定，根據需要可設立特別行政區。所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

第 31 條規定設立了特別行政區。沒有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沒有特別行政區制度存在

的合法性基礎。 

（二）憲法第 62 條是設立特別行政區的許可權依據 

正如上述，憲法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提供了合憲性的基礎，然而，中國對澳門

恢復行使主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澳門，怎麼能夠從一個被殖民

管制的地區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呢？它由澳門自己決定？還是由中央決定？即誰有權

設立特別行政區？根據憲法第 62 條的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享有設立特別行

政區的專屬權力。所以，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制度、高度自治、“澳人治澳”都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來決定，而不是由澳門自行作主。 

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行

使憲法第 62 條賦予的權力設立和規範的。 

二、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制定基本法的法理依據，這是十分肯定，又非常明確，不容

質疑的。 

（一）規範性文件的明文規定 

1. 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中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早已闡明，“中

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2.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中指

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澳門具體情

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  

（二）法律邏輯的證明 

  憲法是國家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據，就是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從憲法與基本法

關係的內在邏輯上看，制定基本法仍然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 

1. 何謂立法依據？ 

立法依據是指立法合法性的法律根據，具體而言包含立法權的法源、立法內容的合

法性獲得。按照這一標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基本法的權力來源於憲法第 62 條關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權中的第三款“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

的基本法律”，第十三款“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以及第 31 條“國家在必

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的條文。憲法第 62 條是全國人大立法權的一般規定，憲法第 31 條是全國

人大制定基本法的直接權力的來源。 

2. 憲法在整體上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雖然，憲法第 31 條是授權人大制定基本法，為立法權的合憲性提供了依據。然而，

並不等於制定基本法內容是否合憲也僅僅是第 31 條。立法權的合憲性與立法內容的合

憲性既有聯繫，也有區別。特區基本法的內容是否合憲，要以憲法為依據，不是以憲法

某一條為依據。 

（1） 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就是要根據憲法中的“一國”規範在基本法中作出相

應的規定。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其法律依據是憲

法關於國務院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政府的規定。基本法在中央與特區關係



  

的條文中體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地位與職權、國務院的地位與

職權的規定，均源自憲法有關中央國家機關地位、職權的規定。基本法關於

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的規定，也是以憲法關於法律解釋和修改的規定為基礎。

所以，制定基本法並不是以憲法第 31 條為唯一的法律依據。如果認為除憲

法第 31 條外，憲法的其他規定對基本法不發生作用，那是不正確的，其後

果將把憲法高於基本法變成一個空洞的概念，基本法不受憲法的約束，最終

結果是特區可以不受憲法的約束，“一國”的憲制基礎就沒有了。 

（2） 根據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要從澳門的具體情況出發來制定基本法，規定

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因為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允許在兩種不同制度下，特

別行政區可以有不同於憲法另一制度的規定。換一種說法，有了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才有基本法有關特別行政區社會、經濟制度、居民基本權利和自

由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的規定，才有基本法第 11 條第一款“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

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

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的規定。 

所以，憲法第 31 條是憲法有關兩種社會制度的特殊條文，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

區的社會制度，雖然與憲法的相應條文不同，並不構成違反憲法而無效。而且，憲法 31

條，也是一個授權條文，授權基本法根據“一國兩制”，以及港澳社會情況，來作出特

別規定。 

正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通過基本法的決定中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符合憲法的含

義，是指符合憲法的整體規定、不是僅僅指符合憲法第 31 條。如果基本法不以憲法為

依據，何需要符合憲法呢？又或進行合憲性的審查呢？基本法必須符合憲法。 



  

因此，憲法整體上作為基本法的立法依據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在“一國兩制”下，

憲法作為基本法的立法依據的內涵有所變化，即在“一國”方面，基本法的規定必須與

憲法相應的規定保持一致，但在“兩制”方面，基本法可以在憲法的授權下作出不同於

憲法的規定。然而，不論是一致，還是不相同，都是憲法整體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由法務局約稿刋登】 

 


